
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建设局2017年部门
预算及“三公经费”信息公开说明
水磨沟区建设局2017年部门预算及“三公经费”信息公开如下：
一、部门基本情况
   （一）主要职能：
 1.贯彻执行国家、自治区和乌鲁木齐市有关城乡建设和住房保障、交通运输、水务的方针、政策和法律、法规；编制城乡建设和住房保障、交通运输、水务工作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，并组织实施。
2.综合协调全区城乡建设工作；监督管理全区建筑市场，规范市场各方主体行为；负责权限内建筑工程施工许可工作；监督管理权限内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项目招投标活动；承担权限内建筑工程质量和安全监管的责任；组织或参与工程质量、安全事故的调查处理；综合管理城乡建设抗震减灾工作；组织实施、指导监督城乡抗震安居工程建设工作。
3.组织、监督和管理工程项目建设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；承担推进建筑节能、城镇减排的责任；组织实施建设项目的前期准备、项目储备和申报立项工作；参与项目建议书、可行性研究报告和初步设计的评审论证工作。
4.负责燃气、供热运营服务的监督管理工作，组织和协调燃气、供热事故应急处置。
5.承担规范和指导村镇建设的责任；指导农村住房建设、安全及危房改造、小城镇和村庄人居生态环境的改善以及游牧民定居工程建设工作；指导、协调辖区旅游景区的相关建设工作。
6.承担物业服务监督管理的责任，负责辖区内三级（含新申办）物业服务企业资质的审核工作。
7.负责编制基础设施建设及维护项目计划，并协调、监督执行；会同有关部门管理相关建设维护资金，汇总、编制资金安排年度计划。
8.负责农村公路的养护和管理工作；承担国道、省道和大中型交通运输工程建设的协调职责；负责突发事件中运输工作的组织和保障工作。

9.贯彻执行国家、自治区和乌鲁木齐市水务工作的方针、政策和法律、法规；编制水务工作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，并组织实施。

10.负责权限内水资源保护工作；会同有关部门实施饮用水水源保护、地下水开发利用和水生态保护与修复工作。
11.负责节约用水工作；指导和推动节水型社会建设工作。
12.负责权限内水务行业监督管理工作；组织、指导和监督权限内供排水、污水处理、中水回用工作及相关设施的管理与维护；负责等级道路之外（管径在200mm以下）的给水管线停水核准工作；负责给、排水运营服务的监督管理工作；负责组织和协调给、排水事故的应急处置工作。
13.组织指导对全区水利设施、水域和岸线的管理与保护；编制、审查水利基建项目建议书和可行性报告；组织建设和管理重要水利工程；监督、检查河道、湖泊、滩涂、堤防、水库及骨干水利工程渠首、干渠的安全，并组织整治；指导农村水利工作；组织协调农牧区水利基本建设、农村饮水安全、节水灌溉等工作。
14.负责防治水土流失。拟订水土保持规划并监督实施，组织水土流失的综合防治、监测；指导水土保持建设项目的实施。
15.组织、协调、指导、监督防洪抗旱工作；承担水务突发公共事件的应急管理工作；协调处理水事纠纷。
16.负责安居富民工作，统计上报数据，协调上级工程补助资金。

17.负责辖区河道、水库、湖泊水域、引水枢纽管理及水利工程管理工作。
18.承办区委、区人民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。
（二）内设机构：纳入水磨沟区建设局2017年部门预算编制范围的有7个所属事业单位，包括建设综合管理服务中心、公共事业管理服务中心、水务监察大队、住房保障管理中心、物业监督管理办公室、交通管理服务中心、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。
（三）人员编制：水磨沟区建设局行政编制8名，实际在编人数6名，参公编制7名，实际在编人数6名。事业编制73名，目前实有人员60人。
二、水磨沟区建设局2017年部门预算公开
　　（一）收支总体情况：根据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财政局批复2017年部门预算，区财政安排水磨沟区建设局收入预算为1374.95万元。
按照收支平衡的原则，2017年水磨沟区建设局支出预算总额为1374.95万元，其中：城乡社区支出1282.04万元；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92.91万元。
与2016年预算1462.55万元相比减少了87.6万元，环比降低了5.98%。
（二）财政拨款支出主要内容：水磨沟区建设局2017年财政拨款支出预算总额为1374.95万元，其中：基本支出1206.37万元，主要为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支出；项目支出168.58万元，主要用于城乡建设、住房保障、交通运输、水务等特定业务支出。
　　三、水磨沟区建设局2017年“三公经费”支出预算总额为47.29万元。支出明细如下：
（一）因公出国（境）费用未安排预算支出。因公出国（境）严格按照区委、区政府统一安排和其他相关以及上级等部门有关要求开展，并由区财政根据实际因公出国（境）工作任务按规定程序进行预算追加和安排支出。
（二）公务接待费预算安排0.17万元。与2016年预算相比多了0.01万元。主要用于经批准的公务接待活动。
   （三）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修预算安排47.12万元。与2016年预算保持一致。其中：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47.12万元，主要用于履行业务工作职责、开展党组织活动、机构日常运转等方面公务用车的燃料费、修理费、保险费、过桥过路费、通行费等支出；公务用车购置费未安排预算支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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